
《民航数据管理办法》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性资源、重要生产力

和关键生产要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据基础制度建

设，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系统性布局了数

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在数据产权保护、数据交

易流通、数据收益分配、数据要素治理等方面明确了数据制

度建设的基本框架。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

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

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构建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加快建立数

据产权制度，推动公共数据汇聚利用，释放数据价值潜能。

“十四五”以来，民航局相继印发《关于民航大数据建

设发展的指导意见》《智慧民航建设数据管理政策标准体系》、

“7+1”《智慧民航数据治理系列规范》等政策标准文件，行

业数据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数据管理能力有所提升。但目前

行业数据管理机制尚不统一，亟需明确各方数据管理职责分

工，以协同推进民航数据管理与使用；规范公共数据、企业

数据、个人数据等数据的定义与管理机制，以支持各类数据

的高效流通与合规使用；明确数据在采集、共享、应用等过

程中的管理机制与规则，以促进民航数据全生命周期相关处

理活动高效开展。



因此，民航局起草了《民航数据管理办法》，规范民航

数据管理的总体机制与要求，统一民航数据管理相关重要概

念的认识，明确数据管理组织分工，规范数据资源目录、数

据采集、数据共享、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各方面数据管理

思路、要求和机制，以支撑民航数据高效、合规管理与使用。

二、编制依据

本办法遵循了我国数据相关政策法规，包括《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见》《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

其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

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充

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

素潜能”，提出建立按“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

分类，按“数据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

等分置”的数据产权运行机制，要求“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

规则”。《数据安全法》中要求“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开

发利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和发展利益”，并定义“数据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对信息

的记录”，数据处理活动包括“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

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处

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本办法遵循以上文件要求，

并结合民航行业实际，对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等



数据的定义与管理机制作出规定，对民航数据采集、数据共

享、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各方面数据管理思路、要求和机

制进行明确，以促进民航数据相关处理活动高效开展。

三、主要思路

（一）落实国家数据政策导向。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

据要素作用的意见》等国家数据管理顶层指导性文件出台，

对数据要素权益保护、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有了方向性指

导，本办法充分落实国家数据要素相关政策，结合民航实际，

统一了民航数据管理相关重要概念的认识，通过明确民航公

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定义及其管理机制，探索符

合民航三类数据特点和现实需求的管理方案，促进数据的高

效流通与合规使用。

（二）明确各方数据管理职责分工。

针对民航多主体、跨区域运行特征，建立了统筹管理、

分业务分区域落实的民航数据管理工作机制。明确了民航数

据管理的领导机构为民航局；数据统筹管理部门为智慧民航

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民航数据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职责分别负责民航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的统一组织、指导、

协调与监督；各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业务领域数据标准、目

录等管理事项；各地区管理局统筹本辖区数据管理工作推进；

民航局统筹构建民航大数据中心与分领域数据中心，支撑行



业数据汇聚共享与应用服务；各企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各项

数据管理工作落实。

（三）规范民航数据管理重点机制与要求。

针对行业数据权益不清、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多主体数

据共享难度高、数据应用开发不足、数据安全挑战大等现实

问题，从民航数据资源目录、数据采集、数据共享、数据应

用、数据安全等方面，对管理思路、要求和机制进行规定，

以解决当前及未来一定时间内民航数据管理的重点问题，促

进数据共享、确保数据安全，激发数据价值。

（四）建立民航数据管理监督保障机制。

对民航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的监管重点、保障措施等作出

规定，通过民航局对各单位数据管理情况的评估督查、各单

位自查、违例情况整改等方式，提升本办法实施的有效性；

通过完善资金、人员、设施等保障措施，加强数据管理要求

在信息化项目中的落实机制等，为民航数据管理营造良好的

体制机制环境。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包括总则、职责与分工、数据资源目录、数据采

集与治理、数据共享、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监督保障和附

则，共分为九章四十四条。

第一章为总则，包括目的、依据、适用范围、总体原则

以及相关定义等 7 条。规定了适用范围，明确了民航数据以



及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信息数据等的定义，并规定了

民航数据处理主体分类。

第二章为职责与分工，包括总体机制、各方职责分工等

7 条。建立了由民航局统一领导，由民航数据统筹管理部门

统一组织，由各业务主管部门与各地区管理局分工负责，各

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推进的数据管理组织机制，重点规定了

各方职责与分工。

第三章为数据资源目录，包括目录管理、目录编制、目

录内容等 4 条。主要规定了民航数据实行统一目录管理，民

航局建立民航数据资源目录管理制度，民航企事业单位按照

制度要求编制本单位数据资源目录，报民航局统一登记、审

核、汇总后形成《民航数据资源目录》。此外，为支撑后续

行业数据共享工作和公共数据采集工作按照目录机制有序

开展，对民航数据共享资源目录和民航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

编制要求做了原则性规定。

第四章为数据采集与治理，包括数据采集一般要求、数

据质量与数据治理要求等 3 条。对数据提供方进行数据采集

时的原则和要求，特别是对列入民航公共数据资源目录的数

据采集要求进行了规定，并对各方在数据质量和数据治理中

的工作作出规定。

第五章为数据共享，包括数据共享模式、行业级数据共

享机制、各方数据共享工作职责等 7 条。主要对基于共享平



台的行业级数据共享的总体机制，以及数据管理方、数据平

台方、数据提供方、数据使用方在其中的职责权利与工作要

求作出规定，明确了行业级数据共享依托行业和各分领域数

据共享与服务平台开展，实行统一共享目录管理和数据共享

采集任务清单管理。

第六章为数据应用，包括一般原则、公共数据应用、企

业数据应用、个人信息数据使用等 4 条。主要对公共数据、

企业数据、个人信息数据等三类数据应用中的原则、工作方

向和要求进行规定，以促进各类数据的合规、高效使用。

第七章为数据安全，包括分类分级保护、全生命周期防

护、监测预警等 4 条。主要对民航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

数据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数据安全分类分级保护工作、数据

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机制、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与信息通报等

作出规定。

第八章为监督保障，包括监督检查、保障措施、责令整

改情形等 6 条。主要对民航数据管理相关工作的监管重点、

保障措施、责令整改情形等作出规定。此外，为提升民航各

企事业单位数据要素意识，更好明确各方数据权益，以信息

系统这一数据产生源头为抓手，要求民航各企事业单位信息

化项目立项、建设及验收时应纳入数据管理要求，明确项目

涉及数据权属（数据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

营权等）。



第九章为附则，包括解释方、施行时间等 2 条。


